
▼▶議員黎棟國
（下圖）提出尖
銳問題獲得官員
清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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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條草案潛逃者定義掀激烈討論
發手令半年方能打擊 議員指太菩薩心腸

23條立法

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委員會連續第四天加開會議進行審議工
作，會上就 「指明有關潛逃者」 的條文有激烈的討論。《條例草案》規

定保安局有權指定某人為潛逃者，其中一項條件是法庭發出手令後六個月期
限已屆滿。多名議員質疑該時限的必要性，指過往有許多潛逃者離港後 「唱
衰香港」 ，認為無必要 「綁住自己」 ，等滿六個月才指定該人為潛逃者。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解釋，立法原意是讓相關人士知道潛逃的代價，亦可給予機會
讓他們回港主動投案，否則其資金和專業資格可能會喪失；他又說，會認真考慮各位
委員的意見。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法
案委員會審議工作如火如荼，大公報記者
連日在會場所見，議員仔細嚴謹地逐條審
議《條例草案》，發現有疑問時逐一質詢
出席官員，不時爆出尖銳提問，包括有關
條文是否符合人權法案等，以及 「批評政

府是否違法」 等，令記者全日都 「豎起耳仔」 ，會議氣氛可謂相
當熱烈。

傳媒連日來高度聚焦審議過程。昨日早上，對於草案第74
條 「法院就申請延長羈留期的聆訊」 ，黎棟國議員特別關注條例
列明申請延長羈留期的申請書無需給予被捕人，擔心對被捕人抗
辯造成不公平；他直言 「如果佢唔知道警方拿住什麼，怎樣去抗
辯呢，變成無辦法作出有效、對佢最有利嘅方法，在法庭上面進
行抗辯囉？」 又追問做法是否符合香港人權法案第10條 「在法
院前平等及接受公正公開審問的權利」 及第11條 「被控告或判
定有刑事罪的人的權利」 。

林定國對此回應，明白議員關心審訊的公平性，但綜觀其
他司法管轄區，不是所有聆訊過程都有法院的角色參與，政府加
入法院角色，是為了確保決定是否延長被捕人的羈留期時，不讓
執法機關 「獨行獨斷」 ，而須交由法院判斷。他相信法院查看申
請書內容後，法官會平衡被捕人權利及控方所提供的資料。

議員火眼金睛加速審議條文，絕不馬虎；官員同樣清晰回
答疑問，絕不含糊。有議員在前日會議上關注 「煽動意圖」 的涵
義，商界（第一）議員林健鋒問，商會對於政府政策或法律修
訂，時常提出建議或評論，甚至會反對、強烈批評政府做出某些
規定，希望政府澄清是否屬於違反法律。林定國隨即表示： 「斬
釘截鐵清晰地說，煽動意圖罪絕對不阻礙任何人對政府政策有不
同意的意見。就算是反對意見，表達得如何強烈，一點問題都沒
有。」

官員：會認真考慮意見
另外，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認為國安案案件複雜，通常警方

需要更多時間調查，擔心14日羈留期內仍未完成搜查的話，即
要讓被捕人保釋，擔心屆時會影響案件調查，詢問當局在羈留期
方面能否保持靈活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認為，訂定法例時須符
合 「合理性、相稱性、必須性」 ，他提到新加坡容許在不經法院
批准下羈留被捕人長達兩年，認為行政上方便，但他認為仍須平
衡香港社會實際情況及人權的保障。他又指出，即使被捕人申請
保釋，警方亦會提出保釋條件，如指定居住地點等。

連日議會上的一問一答，有理有據，記者還看到，議員對
一些具體條文的寬緊度或機動程度都提出了意見，有關官員都表
示會再認真考慮。審議過程既高效又有實效，彰顯良政善治的新
氣象。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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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黎棟國在會上直指六個月規定絕對無需
要， 「點解現階段要攞條麻繩綁住自己對手呢？」 委
員會副主席陳克勤亦表示官員過於 「菩薩心腸」 ，建
議刪走六個月期限以方便執法。選委會界別議員管浩
鳴說 「雖然我係牧師，但佢哋（官員）比我再慈悲
啲」 ，認為條例有欠機動性。鄧炳強表明會就此重新
檢視， 「牧師都咁講我會再更加認真考慮」 。

行動限制令方面，鄧炳強表示有效期為三個月的
原因是要平衡人權及實際需要，並指出每次延長限制
令一個月的次數沒有設限。行動限制令需要面交予獲
保釋人才生效，有議員關注若相關人士踢保後可能難
以找到他們面交，鄧炳強表示絕大多數情況是在保釋
前將限制令交予對方。

草案保持諮詢律師權利
陳克勤及商界林健鋒建議設交出旅遊證件及限制

離境的限制，以防再出現棄保潛逃。鄧炳強指出，香
港國安法訂明有權要求交出證件，在此情況同樣適
用。民建聯議員黃英豪問及裁判官頒發行動限制令，
會否向第三者公開內容，鄧炳強指出於私隱考量不會
公開，但重申明知有限制令仍協助該人則可能違法。

違反行動限制令可被判囚一年，有議員問及刑罰
是否過輕時，鄧炳強指限制令意在確保調查有效率，
條例僅規管 「違反行動限制令」 的情況，如查明有干
犯其他罪行會另行控告。

有議員關注，《條例草案》訂明 「因應危害國家
安全情況，可限制諮詢相關個別律師」 。林定國解
釋，該條例旨在限制個別律師以諮詢為名通風報

信、毀滅證據、妨礙司法公正等，重申條文不影響相
關人士諮詢其他律師的法律權利。

選委會界別議員管浩鳴擔心，被捕人或會通過其
他律師通風報信，例如，聯繫同一政治理念的律師。
鄧炳強表示，若警方有確切原因相信被羈留人士會利
用一名律師向另一名被限制的律師傳達訊息，可以向
裁判官作進一步限制。

官員詳解人權保障問題
民建聯議員黃英豪留意到，警方有權向裁判官申

請禁止被捕人諮詢整間律師行，條文針對事務律師，
未有提及大律師。署理首席政府律師梁文豐指出，事
務律師與大律師有明顯分別，即使在同一間事務所，
大律師普遍個別行事；相比之下，事務律師有可能需
要承擔共同責任，因此，當局不排除有需要限制整間
律師行的情況出現。他重申，除非警方提出較強的證
據，否則裁判官未必信納有需要限制整間律師行。

此外，議員還就有條文列出，警方可在48小時
羈留期後向法庭申請延長最多14日羈留，不需給被
捕人相關申請延長羈留資料等，質詢是否符合《香港
人權法案》的保障，官員對於相關問題一一作出了回
應。

委員會今日將會再加開四節會議，
每節兩小時，將是法案委員會
連續第五天開會。

團體到美領館外示威 抗議抹黑立法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立法會正審議《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以全面落實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
作。對於美國政客一再攻擊抹黑23條立法，連日來全港社
會強烈譴責，昨日再有多個團體及政黨到美國駐港總領事
館外示威，抗議美國政府公然干預香港內政。

美方充分暴露醜惡嘴臉
民建聯表示，對美西方當局及政客過去多次對香港國

安法和23條立法肆意抹黑，干擾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對本
港正在進行的刑事審訊妄加評論，公然干預香港司法獨立
等行為表示強烈抗議。民建聯認為，香港市民經歷過2019
年的黑暴，親身體會社會秩序大亂、人身安全不受保障的
境況，讓香港社會治安回復穩定，重回正軌，盡早完成基
本法第23條立法已經成為香港社會各界強大共識和意願。
民建聯亦要求美西方國家及其政客停止破壞香港特區維護
國家安全的工作，尊重香港社會對安全穩定和繁榮發展的
追求。

工聯會代表一行30多人到美國領館前抗議，再次嚴厲
譴責美國政府攻擊抹黑香港國安法及基本法第23條立法，
干預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工聯會促請美國政府認清現
實，明白落實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要求是香港憲制責任，
是中國內部事務，不容許美國說三道四。

工聯會警告美國政府不要錯估形勢，仍企圖繼續利用
反中亂港分子及其代理人和組織在香港搞所謂顛覆滲透，
危害國家安全。工聯會指出，現時立法會正審議23條條例
草案，但美英等西方國家仍不斷干預有關立法工作，更顯
香港早日完成立法的迫切性。

昨日還有多批市民手持國旗及區旗到場，拉起橫額抗
議，不滿美國惡意抹黑23條立法，干擾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香港東區各界協會譴責美國政府對國安法及23條立法
說三道四，認為是充分暴露了美方的醜惡嘴臉。

▶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草案》委員會第四天
加開會議審議草案。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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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廳現場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Q&A
Q：《條例草案》規定保安局有權指定某人為潛逃者，其中一項條件是法庭發出

手令後6個月期間已屆滿，時限是否有必要性？
A：鄧炳強解釋，立法原意是讓相關人士知道潛逃的代價，亦可給予機會讓他們

回港主動投案，否則其資金和專業資格可能會喪失。他又說，會認真考慮各位
委員的意見。

Q：《條例草案》訂明 「因應危害國家安全情況，可限制諮詢相關個別律師」 ，
如何防範被捕人通過其他律師通風報信？

A：鄧炳強表示，若警方有確切原因相信被羈留人士會利用一名律師向另一名被限
制的律師傳達訊息，可以向裁判官作進一步限制。

Q：《條例草案》規定禁止任何人向潛逃者提供資金或處理資金，如潛逃者在出
逃前做好財務安排，例如與妻子離婚再把資產移交對方處理，法例可否規管到
此情況？

A：鄧炳強表示，條文訂明 「任何人」 均屬規管範圍內，而可視乎案情，可以用上
「協助或教唆」 相關罪行檢控。

Q： 「法院就申請延長羈留期的聆訊」 中，警方可在48小時羈留期後，向法庭申
請延長最多14日羈留，不需給被捕人相關申請延長羈留資料，做法是否符合
《香港人權法案》的保障？

A：林定國表示，草案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並非全部都有法庭參與，香港適當地
加入法院流程，可確保延長羈留期不是由執法機關獨行獨斷，而是交由法庭決
定。他續說，即使被捕人未必有機會檢視警方需要保密的資料，但律師可代為
協助，向法庭陳述反對
延長羈留的理據，又相
信法官會檢視所有相關
資料，並在尊重被捕人
權利下作出決定。

▲民建聯一行人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示威，抗議美國政府公然干預香港內政，多次對香港國安法和23條立法肆意抹黑。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工聯會代表到美領館前抗議，嚴厲譴責美國政府干預特區
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